（1） 田家炳优秀师范生奖学金参评条件
基本条件：
1、本科生达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免测或合格及以上）；
2、申请奖学金时已获中小幼、特殊学校等各类学校的应聘录取并完成签约；
3、所有课程无不及格或重修记录；
4、申请“田家炳优秀师范生奖学金”的同学在同一学期内不得同时获得其他社会类师范生奖学金。
申报一等奖还需满足同时以下条件：
1、入学以来平均学分绩点在本年级本专业排名前15%；
2、入学以来综合素质评价在本年级本专业排名前15%；
[bookmark: _GoBack]3、在师范生技能竞赛中获得省级以上奖励或专注于教育教学研究，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相关学术论文或编写出版编著、译著和专著。
申报二等奖还需满足同时以下条件：
1、入学以来平均学分绩点在本年级本专业排名前25%；
2、入学以来综合素质评价在本年级本专业排名前25%；
3、在师范生技能竞赛中获得校级以上奖励或专注于教育教学研究，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相关学术论文或编写出版编著、译著和专著。
 申报三等奖还需满足同时以下条件：
1、入学以来平均学分绩点在本年级本专业排名前40%；
2、入学以来综合素质评价在本年级本专业排名前40%；
3、在师范生技能竞赛中获得校级以上奖励或专注于教育教学研究，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相关学术论文或编写出版编著、译著和专著。
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满足以下一项或多项者：
1、参与基层顶岗实习的学生或获得优秀实习生的学生；
2、关心乡村教育，签约到偏远地区就业的学生；
3、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


（2） 吴颖民教育基金优秀师范生奖学金参评条件
1、本科生达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免测或合格及以上）；
2、所有课程无不及格或重修记录；
3、在第十一届“田家炳杯”全国师范院校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国赛决赛或2025年“田家炳杯”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技能大赛国赛决赛中获奖；
4、参评竞赛成果已获得研究生院实践成果奖或其他社会类奖学金的学生不能用相同成果重复申报。

注：获第十一届“田家炳杯”全国师范院校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国赛决赛、2025年“田家炳杯”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技能大赛国赛决赛一等奖，可申报“师范技能卓越奖”一等奖；获第十一届“田家炳杯”全国师范院校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国赛决赛、2025年“田家炳杯”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技能大赛国赛决赛二等奖，可申报“师范技能卓越奖”二等奖，依此类推。



（3） 曾永裕奖学金参评条件
1、单科学习成绩不低于70分（含外语），主要课程平均成绩不低于80分。硕士研究生计算平均分数的课程为8门（学位课程5～６门，选修课程2～3门），博士研究生计算平均分数的课程为5门；
2、所有课程无不及格或重修记录；
3、在校期间未受纪律处分，无欠缴学费、住宿费情况；
4、具备下列条件之一：（1） 获一等奖研究生学业奖学金。（2）获二等奖以上（含二等奖）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且获得校级以上（含校级）“优秀党支部书记”“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优秀研究生骨干”等荣誉称号。（3） 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献身国防事业或自愿到西部、艰苦边远地区就业的毕业生。（4）在校期间，获“五一劳动奖章”“三八红旗手”“青年五四奖章”“大学生年度人物（含提名奖）”、入选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代表名录、“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共青团干部”“百佳团支部书记”“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全国性荣誉称号者或获得“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和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国家级最高等级奖项的项目负责人。

（4） “翰墨华章”奖学金暨书法比赛参赛要求
比赛分为硬笔书法和软笔书法两类，具体要求如下：
1、硬笔书法作品统一用A3纸。作品内容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作品相关，正文字数不少于100字。作者可根据作品内容设计版面，可打空方格或画行线，具体规格由作者自定。钢笔或签字笔书写，纵向成行，作品横式或竖式均可。
2、软笔书法作品形式不限，内容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作品相关，字体不限，中堂、条幅、对联、斗方、扇面等均可选择，限定在4尺宣纸内完成。
3、所有作品上必须加盖印章和署名，并在作品背后写上学院、姓名、作品名称和联系电话，否则一律不予参评。
4、录制作品创作过程和作品完成后作者与作品的合影视频一段，时长控制在1分钟内，若作品获奖将另行通知提交。
5、上一（两）届比赛已获一等奖的作者不再参加本届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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